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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序號 最新消息 

 【重要】4 月常見照會項目宣導 

序號 照會說明 

1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約定方式】欄位空白 
正確填寫說明：【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約定方式】請記得要勾選 

 

2 授權連結編號缺漏 
位置在要保人簽名欄上方，請記得填上並參考填寫說明； 
提醒~【授權書的授權連結編號】與【要保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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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費錯誤 

正確填寫說明：依建議書【含高保額則扣後保費(要保書填寫保費)】的保費金額填寫 

圖例： 

 

 

 

4 要保書#缺漏(或有誤)，請填新契約承保前內容變更書更正 

5 審閱期確認聲明書之商品名稱有誤(或空白），請重補審閱期確認聲

明書補全 
 

 《重要宣導》110 年 Q1 申訴案件案例宣導 

爭議

類別 

序號 爭議類型 申訴內容 宣導事項 

非 

理 

賠 

1 業務招攬

爭議 

申訴近期發現保單滿期金需繳費期

滿後起算第十保單週年給付，與招

攬時告知繳費期滿時領回不同，訴

求保單自始無效，返回所繳保費。 

一.招攬保單應確實履行“認識客

戶 KYC”及”認識商品(KYP)”之

程序。另對客戶權益之重要事項，

應明確說明，以避免衍生爭議。 

二.招攬過程應謹遵個資法相關規

定，凡連絡對象非客戶本人，一律

不得揭露個資。 
非 

理 

賠 

2 業務招攬

爭議 

質疑電銷人員有洩露個人資料，造

成人身安危之疑慮，要求查明處理。 

理 

賠 

3 違反告知

義務 

申訴罹患肺腺癌住院手術申請理

賠，不滿公司以投保前有胸部 X 光

檢查紀錄未告知為由解除契約。 

要保書已明確列出保戶應告知之

事項，保單條款亦明確規範違反告

知義務之法律效果，於親晤親簽保

戶時，落實應逐一向保戶說明要保

書詢問事項及如未告知之法律效

果，以避免有保戶主觀上以為不用

告知而漏未告知之情形及爭議。 

理 

賠 

4 除外責任 申訴所接受之牙齒治療門診手術，

應無適用元大人壽享有心住院醫療

健康保險附約(JR)條款除外責任，不

滿公司拒賠，要求依約給付。 

【重申】 

一.依 JR 條款文義解釋，須是被保

險人進行之牙科手術與當次住院

事故有關，才符合給付條件。 

二.招攬時，於解釋保單條款、商

品文宣時應詳加說明清楚使客戶

知悉保單除外責任，以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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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代通路最常見~新契約電訪異常態樣》※請務必請業務人員配合辦理~ 

異常偏高或疑似招攬爭議者，將【提高案件抽檢率、電訪率】。 

異常態樣 照會狀況 說明 照會應回覆文件 

電話不正確 

1. 【非保戶本人電

話】→異常 

 

要保書提供電話 號碼為空號 2. 請業務員與客戶連絡確認先

行提供正確電話及方便電訪

時間再次電訪。 

3. 協助客戶辦理變更，確認完成

才能予以結案。 

電訪異常照會單 

業務招攬報告書 無此人(比對號碼正確，但非保

戶也不認識保戶) 

提供之電話號碼非本人使用

為親友電話 

不清楚業務

人員/業務員

不正確 

他人轉介紹不認識業務員 請業務員再次與客戶表明身

份進行說明，確認客戶已知

悉，另需檢附「業務招攬報告

書」說明原因，以評估是否有

招攬違失。 

回覆後 再次電訪。 

電訪異常照會單 

業務招攬報告書 忘記業務員姓名 

要保書所列業務員姓名與招

攬業務員不同人 

未見過業務員，文件是由親友

轉交簽署 

 

 

 【重要】自即日起，調整本公司客服會辦案件需檢附「業務員招攬報告書」之規定。 

(正式公文後埔) 

(一) 增列客服電訪異常會辦為以下態樣者，請一併提供「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說明招攬

過程。(隨客服會辦單提供) 

1. 電話不正確、地址有誤 (含寄發確認函失敗原因為地址不正確、查無此人者)。 

2. 保戶明確表示招攬業務員與要保文件業務員所列不同，或不清楚、不認識、未

見過該業務員等。 

3. 非經由業務員本人解說商品、業務員招攬時未做說明，故不清楚商品內容。 

(二) 請務必於「客服會辦單」或「業務員招攬報告書」之補充說明欄，針對會辦事項內

容說明狀況及原因。 

(三) 請配合於會辦單上之「回覆期限」內回覆，以利電訪作業及早順利完成。如有未能

於期限內回覆之情況，亦請先通知說明原因。 

1 自 110 年 3 月 22 日起，更版下列表單文件： 

一、 新契約承保前內容變更申請書(NB-202103) 

二、 保全表單： 

契變書 本次修改內容 新版本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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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單契約內容
變更申請書-簡式 

1. 刪除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八項至第十一項同時適用壽險以及投資
型商品) 

2. 修改要保人變更欄位：新增遺產稅及贈與稅課徵之提醒。及保費
支付來源選項 

3. 修改基本資料變更欄位：新增是否雙國籍說明 
4. 修改補發保單欄位 
5. 新增十一、保單型式變更欄位 
6. 修改職業變更欄位：新增要保人職業變更 
7. 修改電匯給付填寫欄位 
8. 法定代理人簽名欄位修改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成年者 
9. 注意事項刪除五、補發保單說明及六、本申請書契約變更項目第

一項至第四項、第八項至第十一項同時適用壽險以及投資型商
品 

10.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更改為 110 年 03 月
版 

11.修改住所地址變更欄位，新增被保險人住所地址變更 

AL01-202103 

保險單契約內容
變更申請書-複式 

1. 1.修改復效(停效六個月以上請檢附可保性證明) 
2. 2.修改電匯給付填寫欄位 
3. 3.法定代理人簽名欄位修改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成年者 
4. 4.修改注意事項二、辦理復效之相關注意事項 2. 停效日起六個月以

上申請復效，請同時檢附可保性證明辦理 

AL02-202103 

保險單借款約定
書 

1. 修改借款原因 
2. 修改電匯給付填寫欄位 
3. 新增「為保障您的權益，如有必要，本公司將會派員以電話或到

府拜訪方式與您聯繫確認」提醒 
4. 法定代理人簽名欄位修改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成年者「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更改為 110 年 03 月版 

AL04-202103 

電子通知單服務
專用申請書 

法定代理人簽名欄位修改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成年者 I00300 

匯款給付申請單 法定代理人簽名欄位修改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成年者 AL07-202103 

保險金信託聲明
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簽名欄位修改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成年者 AL09-202103 

集體彙繳要保同
意書及名冊 

1. 修改第二點辦法 
2. 修該第五點辦法 

AL13-202103 

取消契約變更聲
明書 

法定代理人簽名欄位修改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成年者 AL16-202103 

契約撤銷、終止
契約（解約）、
減額繳清及展期
定期保險申請書 

1. 新增投資型保單，終止契約應給付金額為保單帳戶價值扣 
   除解約費用、未繳足之保費費用、借款本息及欠繳每月 
  扣除額後之餘額，給付金額請詳保單帳戶價值異動明細 
  表說明。 
2.修改電匯給付填寫欄位 
3.法定代理人簽名欄位修改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成年者 

AL19-202103 

保險費付款授
權書 

『用戶號碼』文字移至保單號碼欄位 AL12-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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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電子保單存證服務。 

說明：  

一、為提供保戶更便捷之保單選擇形式，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投保新契約之保戶可

於要保書指定欄位勾選，或是填寫單張電子保單申請書(詳附件)，選擇經由壽險公會

『保險科技運用共享平台』進行驗證與存證服務之電子保單。 

二、電子保單與紙本保單相同，都需要進行保單簽收，所以要保人必須成為本公司「保

戶園地」註冊會員以進行保單簽收，電子保單申請、下載及簽收作業(詳附件)說明。 

3 「強化保險業透過信用卡及金融機構轉帳扣款收取保險費之身分驗證機制」，自 110 年

1 月 1 日（含）起調整相關表單及作業規範(詳公文) 

行政作業規範： 

     (一)新契約保單： 

          1、「要保書」與「授權書」必須填寫「新契約與授權書連結編號」，並與送件 

            後的保單號碼相互連結，以利保戶識別投保時之授權範圍。 

         2、「新契約與授權書連結編號」編碼規則： 

            要保人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1 碼) + 最後四位數 

            字(4 碼) + 要保書申請日期(7 碼) + 序號(1 碼) 

            ＝１３碼 

            ＜範例＞：109.12.16 同一要保人買兩張保單的 

                      連結編號如下： 

                      C186010912161，C186010912162 

         3、新契約保單的新授權申請與舊(既有)契約保單的契變授權申請，不可填寫 

            於同一份授權書，以避免授權混淆。 

     (二)由保單服務人員(含業務員)送件，須核對授權書填寫 

         內容無誤，包含帳/卡號、授權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信用卡有效期限、 

         授權人和要保人簽名等資訊。 

     (三)非由保單服務人員（含業務員）送件，行政作業部門以核對簽名、電訪或其他 

        足以確認要保人授權真意的方式進行確認。 

     (四)授權人與要保人之關係檢核，如授權人身分非保單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 

        人，須檢附關係證明文件進行審核。 

     (五)授權內容：銀行須進行身分驗證。 

         1、驗證成功，進入授權扣款程序。 

         2、驗證失敗，則須重辦授權送件辦理。由於銀行身分驗證所需時長不一， 

            保戶若欲辦理或變更授權內容，請依授權書約定條款內的辦理時間或提前 

            送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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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銀行自動轉帳的扣款資料與授權資料連結： 

         公司收到保戶的銀行授權帳號更換申請，新授權即進入審核階段，若保戶欲 

         取消本次申請或變更其他帳號，則須重填授權書並由銀行進行審核。 

  三、授權書版本： 

     (一)新版授權書自 110 年 1 月 1 日（含）啟用，舊版授權書 

         同日即停用。 

         1、信用卡付款授權書 AL11-202012。(附件一) 

         2、保險費付款授權書 AL12-202012。(附件二) 

     (二)本次主要異動要項： 

         1、增列欄位：「要保書與授權書連結編號」。 

         2、增列文字說明：新契約投保由要保人填寫「要保書與授權書連結編號」， 

            送件後由元大人壽填寫對應之保單號碼。 

         3、增列文字說明：非由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授權時，需檢附關係證明 

            文件。 

         4、欄位位置調換（降低照會）。 

4 【要保人變更作業說明】 

一、配合 109 年 11 月 17 日財北國稅徵字第 1090037976 號函，自上述函文發文日起

保戶辦理要保人變更時，需檢附遺產稅或贈與相關證明書辦理，但因相關配套措施

尚未確認，故暫時採行下列作法，擇一完成後，即可先依客戶指示辦理要保人變更，

不需等待完稅證明： 

（一）經辦發照會請保戶回覆已知悉遺產與贈與稅法相關規定，並請原要保人或保單繼

承人於照會單上簽名回覆。 

（二）經辦電訪時告知保戶遺產與贈與稅法相關規定。 

（三）送件辦理變更要保人時，原要保人或保單繼承人，同時於申請書其他欄位聲明：

本人 OOO(填寫原要保人或保單繼承人姓名)已知悉遺產與贈與稅法相關規定，並於

聲明文字處再次簽名。 

二、照會、電訪及申請書聲明文字內容統一如下： 

（一）照會、電訪內容：提醒您辦理要保人變更會涉及遺產稅及贈與稅之課徵，需至稽

徵機關辦理完稅事宜。 

（二）申請書聲明文字內容：本人 OOO(填寫原要保人或保單繼承人姓名)已知悉遺產與

贈與稅法相關規定，並於聲明文字處再次簽名。 

5 【新契約作業】 

一、為確保客戶權益，自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含) (以要保書申請日為基準日) 起，

新契約核保時，如被保險人曾投保相同商品且該舊保單停效中，將電訪客戶告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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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權益並依客戶意願協助辦理後續作業，說明如下：  

(一)如客戶同意辦理舊保單復效不投保新契約，則照會新契約招攬單位該案件不予受

理。 

(二)如客戶同意辦理舊保單復效且投保新契約，則照會新契約招攬單位，需待舊保單

復效完成後，再進行新契約核保作業。 

二、自 109 年 11 月 2 日起更新本公司「傳統型具有解約金商品保單銷售要項說明表」。 

三、自 109 年 9 月 14 日起，電話錄音系統已增加回聽功能確認錄音內容，請多加利用。 

6 【宣導】契變書如採【保戶自行郵寄】方式，請業務員勿在契變書上簽名， 

如業務員已簽名，則必須送該公司簽署人簽署，否則將照會重立契變書。 

7 【70 歲銷售錄音作業】 

 自民國 109 年 4 月 20 日(含)起實施(以要保書申請日為基準)：銷售各種有解約金之

保險商品予 70 歲(含)以上之客戶，銷售過程應進行錄音（以下稱 70 歲銷售錄音作

業）。 

70 歲銷售錄音作業，投保作業規範如下： 

錄音條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其中一位超過 70 歲(含)且投保有解約金之傳統型商品。 

錄音專線號碼：0800-863688。 

錄音對象：一律為要保人。(如要保人為未成年時，則要保人/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

皆需錄音) 

年齡認定標準：保險年齡 70 歲。 

 核保強化措施，投保作業規範如下： 

1. 保險費來源告知為保單解約、保險單借款或其他貸款者，請提供「財務狀況告

知書」，核保單位將於承保前對要保人進行電訪確認相關投保權益，必要時要求

提供財力證明文件，視狀況得婉拒其要保申請。 

2. 保險費來源告知非為保單解約、保險單借款或其他貸款但有下列情形者，請提

供「保費來源暨權益確認聲明書」。 

(1) 要保人/被保險人/實際繳交保險費之人，告知於投保前三個月內，有辦理保

單解約、貸款或保險單借款之情形。 

(2) 經本公司透過系統檢核，要保人/被保險人/實際繳交保險費之人，於投保前

三個月內，有辦理保單解約、貸款或保險單借款之情形。 

3. 首期保費採滙款且匯款人非為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時，請提供「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聲明書」。 

4. 配合上述作業規範，「業務員招攬報告書」進行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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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 109 年 2 月 28 日起，元大人壽企業網站更新上線。 

網址：https://www.yuantalife.com.tw/，通路服務平台位於【首頁右上角】(如下圖)。 

 

9 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減少保險招攬爭議，請  貴公司確實檢核保戶所留存之電話號碼及

電子郵件信箱不得為招攬之保險業務員之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 

10 續期保費採【自行繳費】之注意事項。 

1.續期繳費方式為帳戶扣款者，單次續期保費若欲自行繳費時，請繳交原始無折扣保費，避免需再照會業

務補差額保費，亦造成保戶困擾。 

2.保戶自行繳費，未持公司寄發之繳費單繳費時，如自行劃撥或匯款及 ATM 轉帳保費至本公司，請務必

傳真單據至本公司報帳，傳真：02-2718-1600。 

【契約部】 

 

【保服及續保部】 

 

【理賠部】  

※請多加利用元大人壽企業網站之體檢醫療院所 

http://www.yuantalife.com.tw/Web/Service_Health_Check_Taiwan.aspx 

https://www.yuantalife.com.tw/
http://www.yuantalife.com.tw/Web/Service_Health_Check_Taiwan.aspx

